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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以电子

邮件或电话的形式送达。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林敏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到期

,

根据《公司法》、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其

它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公司董事会需进行换届改选。董事会提名林敏、范崇国、盛永江、林海平、蒋亦标、叶静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提名程艳霞、蒋轶、鲁瑾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相关人员简历见附

件

)

。

上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

,

方可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的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

,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表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

自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后第

1

日起计算。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详情披露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京浜光学制品

(

常熟

)

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

一

)

》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5)073

号

)

。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上海翼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

二

)

》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5)074

号

)

。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因公司内部机制调整

,

现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订如下

:

原章程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修改为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总监。

原章程

: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修改为

: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监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修订后内容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的详细内容见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5)075

号

)

。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7日

附

: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林敏

:

男

,

中国国籍

,

生于

1961

年

12

月

,

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光学专业

,

研究生学历

,

工程师职称。

2002

年

-2006

年任

星星集团浙江水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6

至

2014

年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

兼任浙江晶

景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

兼任浙江省光学协会理事、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压电晶体材料分会副理事长、椒江区工商

联

(

总商会

)

副主席、浙江上市协会理事。林敏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10,677,610

股

,

持股比例为

2.45%,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范崇国

:

男

,

中国国籍

,

生于

1958

年

2

月

,

大专学历。

2004-2006

年任星星集团浙江水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2006

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

历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总经理

;

兼任浙江晶景光电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台

佳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

浙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崇国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4,946,500

股

,

持股比例为

1.13%,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盛永江

:

男

,

中国国籍

,1976

年

8

月出生

,

毕业于浙江大学无机非金属专业

,

本科学历

,

工程师职称。

2004

年

-2006

年任星

星集团浙江水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6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兼任本公司董事、江西水晶光电有限

公司董事长。盛永江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3,807,400

股

,

持股比例为

0.87%,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林海平

:

男

,

中国国籍

,1964

年

10

月出生

,

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工业工程专业

,

大专学历

,

工程师职称。

1988

年进入星星

集团有限公司

,

现任星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

兼任本公司董事、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历任星星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深圳市颐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台州市政协委员、椒江区工商

联

(

总商会

)

副主席、椒江区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林海平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1,924,019

股

,

持股比例为

0.44%,

与公

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蒋亦标

:

男

,

中国国籍

,1963

年

3

月出生

,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

财政专业

,

本科学历。

2005

年至今任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

兼任本公司董事、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深越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中国科技产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

历任浙江省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金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业务部总经理。

蒋亦标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1,500

股

,

持股比例为

0.00%,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叶静

:

女

,

中国国籍

,1985

年

4

月出生

,

毕业于英国赫特福特大学

,

市场营销专业

,

本科学历。

2008

年至今任浙江星星家

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现任星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

兼任本公司董事。叶静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

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父女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

程艳霞

:

女

,

中国国籍

,1962

年

2

月出生

,

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

,

博士研究生学历

,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1984

年至今任

武汉理工大学教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

现兼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程艳霞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蒋轶

:

男

,

中国国籍

,1978

年

10

月出生

,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

,

本科学历

(

硕士学位

),

副教授、高级会计师

职称

,

注册会计师。

2001

年至今任台州学院教师

;

现兼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蒋轶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与公司拟聘的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鲁瑾

:

女

,

中国国籍

,1970

年

1

月出生

,

毕业于嘉兴学院经济统计管理专业

,

本科学历

,

高级工程师。

1991

年至

1996

年任

职浙江省嘉兴市电子工业局

;1996

年至

2002

年任北京万胜博讯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材料网”运营主管

;2002

年至今任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经济技术管理部主任

;

兼任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鲁瑾女士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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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以电子

邮件或电话的形式送达。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参加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亲自参加会议监事

3

名。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泮玲娟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公司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监事

会提名泮玲娟女士、王保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

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1

名

)

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

任

期为三年

,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后第

1

日起计算。

上述公司第四届监事候选人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1月27日

附

: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泮玲娟

:

女

,

中国国籍

,1955

年

3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1999

年进入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

现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星

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主任、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历任台州技校财务主管、浙江真空设备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泮玲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王保新

:

男

,1972

年

4

月出生

,

高中学历。

2002

年

-2008

年任本公司技术部副部长

;2008

年

-2010

年任本公司制造部部

长

;2011

年任本公司制造中心主任

;

现任本公司监事、手机部品事业部总经理。王保新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308,500

股

,

持股比例为

0.07%,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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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一)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为加强镀膜产能和技术上的协同效应

,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和战略考虑

,

公司投资参股京浜光学制品

(

常熟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京浜光学”

)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26.28

万美元

对京浜光学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

,

公司持有京浜光学

5.56%

的股权。

2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京浜光学制品

(

常熟

)

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投资该项目。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

,

本项目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投资决策授权范围内

,

无需经股东

大会批准。

3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

、标的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标的公司为本公司提供镀膜加工产品

,

自

2014

年开始与其发生关系交易。

公司近一年一期与京浜光学的交易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镀膜片

６７４．３９ ５５３．１９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京浜光学制品

(

常熟

)

有限公司

住所

:

江苏省常熟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柳州路

7

号

注册号

:32058100201510290151

注册时间

:1994

年

6

月

3

日

注册资本

:424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MASUDA KIYOSHI(

增田清志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合资

)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光学反射玻璃、玻璃基板及相关产品。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京浜光学主要从事光学镀膜加工产品

,

主要产品

:

光学反射镜

(

主要应用

:

复印机、打印机

)

、玻璃和树脂红外截止滤

光片。京浜光学与其股东京浜光膜工业株式会社

(

简称“京浜光膜”

)

合作多年

,

集京浜光膜

58

年历史的镀膜技术经验

,

在

玻璃镀膜和树脂镀膜上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

,

在光学和电子等领域拥有稳定的世界一流的客户群

,

直接或间接向东

芝、富士、松下、佳能、理光、柯尼卡美能达、

SONY

等知名企业供货。

2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

公司出资

126.28

万美元的价格对京浜光学进行增资

,

其中

24.94

万美元为注册资本

,

超过注册资本

101.34

万美元计

入资本公积

,

增资完成后京浜光学注册资本为

448.94

万美元

,

公司持有京浜光学

5.56%

的股权。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股权结构 增资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１

增田清志

３６４．６４ ８６．００％ ３６４．６４ ８１．２２％

２

京浜光膜工业株式会社

５９．３６ １４．００％ ５９．３６ １３．２２％

３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９４ ５．５６％

合计

４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８．９４ １００．０％

3

、实际控制人情况

:

实际控制人增田清志

1959

年出生

,

日籍华人

,

在日本

20

多年

,1995

年进入京浜光膜工业株式会社

,2001

年

-2012

年期

间担任社长。增田清志长期从事镀膜技术和管理工作

,

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

在镀膜技术有一定的造诣。

2007

年

-2012

年

兼任京浜光学的总经理

,

目前担任京浜光学总经理。

4

、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０

月份

资产总额

８５５２．７０ ８５４９．４７ ８９２９．７５ ９７５５．６４

负债总额

４８１１．１４ ４８１５．７４ ５１７１．１８ ５６３６．２７

净资产

３７４１．５６ ３７３３．７３ ３７５８．５７ ４１１９．３７

营业收入

９０３５．５６ ６７２２．７６ ７４１１．２０ ４９０５．８７

净利润

４６９．９０ ４３．７０ ２４．８３ ４３５．７４

三、定价依据

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

,

并出具相关意见

,

本次增资价格以评估机构苏州东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苏东华评报

[2015]

字第

287

号》

,

所确定的标的公司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定价

参考依据

,

经各方协商一致

,

公司以

126.28

万美元价格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

本次增资后占标的公司

5.56%

的股权

,

本次

增资价格相当于标的公司净资产估值的

1.74

倍。

苏州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京浜光学的净资产进行了评估

,

评估结

果

:

总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9049.02

万元

,

评估值为人民币

12,745.32

万元

,

增值为人民币

3,696.30

万元

,

增值率为

40.85%;

净

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3,826.61

万元

,

评估值为人民币

9,202.49

万元

,

增值

5,375.88

万元

,

增值率为

140.49%

。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增资方

: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

:

京浜光学制品

(

常熟

)

有限公司

2

、增资价款与支付

公司应在本次增资取得京浜光学董事会、股东会的同意和批准本协议签订后

10

个工

作日内

,

以美元现金形式一次性向京浜光学支付增资价款

126.28

万美元。

京浜光学应在收到全部增资价款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

公司应当根据京浜光学的要求

,

对京浜光学履行上述工商变更程序给予必要的配合与协助

(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

应的法律文件、提供必要的资料等

)

。

3

、签订日期

本次交易协议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签订。

4

、公司治理

新增股东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其股东权利

,

不干涉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机构的运作

,

不干涉公司

正常运营。

本次增资完成后

,

京浜光学逐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

自本次增资完成后

60

天日内

,

建立或完善各项内部制度

,

依照

法律法规确保公司治理规范

,

会计信息和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自交割日起

,

新股东作为京浜光学的股东

,

按照新股东的持股比例享有京浜光学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相应的股东权

利。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参股京浜光学主要是利用其在镀膜产能和技术上的优势

,

双方相互补充、资源共享

,

并借助其与日本客

户资源的嫁接

,

进一步拓展与巩固日本市场

,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京浜光学经营的产品与本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度

,

行业中发生的变化会造成双方的经营风险

,

市场的变化也会造

成其业绩增长的不确定性

,

由于公司参股比例较少

,

对公司影响不大。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签署的《增资协议》

;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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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二)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为加快新型显示相关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和战略考虑

,

投资参股上海翼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

。公司以自有资金

300

万元人民币受让武

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持有的标的公司

2.5%

股权。受让完成后

,

公司以自有资金

1500

万元人民币对标的公司

进行增资

,

占增资后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0%

。本次投资完成后

,

公司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12%

的股权。

2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上海翼畅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实施该项目。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

,

本项目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投资决策授权范围内

,

无需经股东

大会批准。

3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分为两部分

,

一是受让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持有的标的公司

2.5%

股权

,

二是对标的公司进

行增资。其中

,

交易方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的主要情况如下

,

标的公司情况见本公告“三、标的公司的基本

情况”

:

公司名称

:

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册号

:420100000417355

注册地址

: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光谷创业街

10(

原

3)

栋

A

座

5

层

04

号

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

龚晓斌

经营范围

:

对企业项目投资。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的合伙人为龚晓斌、曹克强。其中

,

龚晓斌为普通合伙人

,

持有武汉物易投资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的

98.33%

股份

;

曹克强为有限合伙人

,

持有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的

1.67%

股份。

本次受让前后标的公司股权变化如下

:

序号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股东

出资额 （人民币万

元）

持股 比例 股东

出资额 （人民币

万元）

持股 比例

１

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０６ ２９．０７％

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２５３．３６８４２ ２４．０７％

２

龚晓斌

３４４ ３２．６８％

龚晓斌

３４４ ３２．６８％

３

洪淑华

１８０ １７．１０％

洪淑华

１８０ １７．１０％

４

张之愚

１１０ １０．４５％

张之愚

１１０ １０．４５％

５

赵斌

６０ ５．７０％

赵斌

６０ ５．７０％

６

其他股东

５２．６３１６ ５．００％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６．３１５７９ ２．５０％

７

其他股东

７８．９４７３９ ７．５０％

合计

１０５２．６３１６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５２．６３１６ １００．００％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上海翼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

515

号

2126

室

注册号

:310114002883268

注册时间

:2015

年

3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52.6316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龚晓斌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经营范围

:

网络科技

(

不得从事科技中介

),

从事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

,

网络工程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计算机服务

(

除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

电子商务

(

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

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

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标的公司是一家公路物流信息服务行业移动互联网企业

,

核心产品为“司机宝”应用软件

,

其核心功能包括货源搜

索、网上虚拟车队调度管理、移动社交。

“司机宝”主要面向货车司机提供货源搜索、货源订阅、移动社群等功能

;

面向货主、货源中介、物流公司、物流园和

物流服务商等

,

“司机宝”提供

IOS

、

Android

及

Web

版调度端

,

能够方便的组建网上虚拟车队、轻松调度管理车辆、在线发

布货源信息等。目前货源信息分布覆盖了除澳外含台湾、香港等全国

33

个省级行政区域。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标的公司总资产

226.5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

157.8

万元人民币

,

无营业收入

,

利润

-242.4

万元人

民币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标的公司子公司情况

标的公司下设全资子公司武汉物易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用于司机宝的运营和研发

,

其基本信息如下

:

公司名称

:

武汉物易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2015

年

6

月

1

日

注册地

: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一路

1

号光谷企业公馆

C3

幢

1

单元

3

层

301

号

法定代表人

:

曹克强

注册资金

:1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网络科技

;

从事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网络工程

;

计算

机系统集成

;

计算机服务

;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武汉物易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23.4

万元

,

净资产

-116.1

万元

,

无营业收入

,

净利

润

-216.1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

、股东变化前后的股权结构

公司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

占增资后标的公司

10%

的股权。其中

131.57895

万元人民币为注册

资本

,

超过注册资本的款项

1368.42105

万元人民币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

,

公司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12%

的股权。

增资完成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股东

出资额（人

民币万元）

持股

比例

股东

出资额（人民

币万元）

持股

比例

１

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５３．３６８４２ ２４．０７％

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５３．３６８４２ １９．２６％

２

龚晓斌

３４４ ３２．６８％

龚晓斌

３４４ ２６．１４％

３

洪淑华

１８０ １７．１０％

洪淑华

１８０ １３．６８％

４

张之愚

１１０ １０．４５％

张之愚

１１０ ８．３６％

５

赵斌

６０ ５．７０％

赵斌

６０ ４．５６％

６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３１５７９ ２．５０％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７．８９４７４ １２．００％

７

其他股东

７８．９４７３９ ７．５０％

上海晓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７．８９４７４ １２．００％

８

其他股东

５２．６３１６ ４．００％

合计

１０５２．６３１６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３１５．７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4

、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

龚晓斌系标的公司创始人

,

担任标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本次交易前直接及间接持有标的公司

66.26%

的股权

,

为

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后

,

龚晓斌直接及间接持有标的公司

45.08%

的股权

,

本次交易不会造成实际控制人变化。

5

、定价依据及资金用途

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

,

并出具相关意见

,

本次交易价格参照行业内相关公司作对比

,

采用

可比交易法与可比公司法

,

对行业未来的判断以及标的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与经营计划的评估

,

经过公司会同外部

其他机构投资者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的多次谈判

,

经各方协商一致以每股

11.40

元人民币为交易价格

,

公司合计以

1800

万元人民币价格受让部分股权和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

本次交易完成后占标的公司

12%

的股权。

交易各方同意

,

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增资部分仅用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需求

(

主要用于

:

产品研发、应用推广等

)

、补

充流动资金或经投资方书面认可的其它用途

,

不得用于偿还标的公司或者股东债务等其他用途

,

也不得用于非经营性

支出或者与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的其他经营性支出

;

不得用于借贷、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和金融产品交易等。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投资金额及支付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

300

万元人民币受让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持有的标的公司

2.5%

股权。受让完成后

,

公

司以自有资金

1500

万元人民币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

占增资后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为

10%

。

本次交易分两期支付交易金额

:(1)

本次交易生效后

,

公司向交易方武汉物易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支付股权转

让款

300

万元人民币

,

向标的公司支付首期增资款

750

万元人民币

;(2)

标的公司业务达到交易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

(

产品

平台单月交易额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重要客户签署合作协议

)

后

,

公司向标的公司支付第二期增资款

750

万元人民币。

2

、签订日期与生效条件

本次交易协议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签订。

交易各方确认

,

本次交易以下列全部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

1)

本次交易取得政府部门

(

如需

)

、投资方、标的公司等所有相关的同意和批准

,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方与标的公司

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通过本协议及项下的新股发行和增资事宜。

2)

标的公司所有股东

,

无论以标的公司章程、投资协议或其他任何方式

,

如对本次交易拥有优先购买权或认购权

的

,

在签署本协议时

,

已放弃或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或认购权。

3)

各方同意并正式签署本协议

,

包括所有附件内容。

4)

标的公司及原股东已经以书面形式向投资方充分、真实、完整披露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对外担保以

及与本协议有关的全部信息。

3

、交易后标的公司治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具有向标的公司提名一位董事候选人的权利

,

标的公司原股东在董事选举时一致赞成并选

举公司董事候选人为标的公司新一届董事。

各方商定

,

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维持现有不变

,

未来的变动调整按照标的公司新章程及其他

相关文件的规定执行。

4

、违约责任

1)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承诺的

,

或者本协议任何一方在

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声明、陈述或保证存在欺诈或虚假成份

,

则该方构成违约

,

守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损

失。

2)

本协议中的标的公司和原股东之各方对本协议约定的相关的责任和义务承担连带

责任。本协议中的投资方对本协议约定的相关的责任和义务按照其份额承担责任。

3)

本协议的签订、履行、修订、解除和争议解决等均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

各方同意

,

因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都将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协商未果的

,

本协议任何一方均可向协议签署

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

、其他重要条款

1)

标的公司、原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

:

(1)

经双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16

年度平台交易额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

(

以

下简称“年度保证平台交易额”

);

如果

2016

年度实际完成的平台交易额低于年度保证平台交易额

,

原股东同意调

减标的公司估值。计算方式如下

:

调减后估值

=(

实际完成平台交易额

/

年度保证平台交易额

)*

投前估值

,

由原股东武汉物

易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对投资方进行股权补偿

,

补偿股权比例计算方式如下

:

补偿给投资方的股权比例

=1800

万元

÷[(

实际完成平台交易额

/

年度保证平台交易额

)

×12000

万元

(

投前估值

)+3000

万元

(

总募资额

)]-12%(

股权补偿前投资方持有的股权比例

)

(2)

经双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

(

以下简称“年度保证营业收入”

),

如果

2016

年度实际完成营业收入低于年度保证营业收入

,

原股东一同意向投资

方实施股权补偿

,

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

补偿给投资方的股权比例

=1800

万元

÷[(

实际完成营业收入

/

年度保证营业收入

)×

12000

万元

(

投前估值

)+3000

万元

(

总募资额

)]-12%(

股权补偿前投资方持有的股权比例

)

(3)

上述

(1)

、

(2)

两项中对标的公司平台交易额、营业收入进行约定

,

若其中之一或全部未达到年度平台保证交易额

/

年度保证营业收入

,

需要原股东对投资方进行股权补偿的

,

取股权补偿比例较高值

,

且最高不超过

1.8%

。

2)

关于业绩超额股权奖励

(1)

如果

2016

年度实际完成的平台交易额超过年度保证平台交易额

,

投资方同意调

增标的公司估值

,

计算方式如下

:

调增后估值

=(

实际完成平台交易额

/

年度保证平台交易额

)×

投前估值

,

由投资方对

原股东龚晓斌进行业绩超额完成之股权奖励

,

奖励股权比例计算方式如下

:

12%-1800

万元

÷[(

实际完成平台交易额

/

年度保证平台交易额

)×12000

万元

(

投前估

值

)+3000

万元

(

总募资额

)];

(2)

如果

2016

年度实际完成的营业收入超过年度保证营业收入

,

由投资方对原股东龚晓斌进行业绩超额完成之股

权奖励

,

奖励股权比例计算方式如下

:

12%-1800

万元

÷[(

实际营业收入

/

年度保证营业收入

)×12000

万元

(

投前估值

)+3000

万元

(

总募资额

)]

(3)

上述

(1)

、

(2)

两项中对标的公司平台交易额、营业收入进行约定

,

当且仅当年度实际平台保证交易额和年度实际

保证营业收入全部超额完成时

,

投资方才对原股东龚晓斌进行业绩超额股权奖励

,

股权奖励的比例取较低值

,

且最高不

超过

1.8%

。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新型显示产业布局与业务发展方向

,

其主要意义如下

:

1

、本次参股上海翼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是公司为推进汽车抬头显示产品产业化而进行的一次行业资源合作与

整合

,

拟借助上海翼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汽车后服务市场的平台和移动互联网行业经验与人才资源

,

加快公司汽车

抬头显示产品的产业化。

2

、自

2014

年

12

月上线以来

,

“司机宝”软件平台已积累了

10

万以上注册用户

,

初步形成了货车司机、物流企业、货主

等相结合的专业领域汽车后服务平台

,

本次增资有助于推进标的公司商业模式转变与经营发展加速。同时

,

借助于此

平台

,

有助于加快公司汽车抬头显示产品的市场化。

3

、上海翼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核心人员具有丰富的移动互联网从业经验与产品开发经验

,

对公司汽车抬头显示

产品软、硬件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

,

借助其人才资源

,

有利于加快公司车载产品的开发与市场推进。

公司特别提示

,

本次交易具有以下风险

:

1

、早中期项目面临的普遍性风险

标的公司核心人员尽管具有多年物流行业与移动互联网行业产品开发与运营经验

,

但由于“司机宝”项目仍属于

早中期项目

,

标的公司的战略、商业模式、管理、资金

,

以及产品研发、应用、推广等方面均存在有产生短板和弱点的可能

性

,

从而造成该项目的进程不能达到预期。

2

、产品开发和应用推广风险

标的公司作为一家移动互联网产品开发和应用的公司

,

其“司机宝”产品形态和功能

,

以及客户体验等方面仍有不

断优化和提升的空间

,

如果产品研发支持不能保证业务进度和时效

,

会使用户满意度下降

,

用户活跃度降低

,

甚至产生

客户流失的风险。

3

、市场竞争风险

由于标的公司的几家行业竞争对手

,

均在最近

2

年内获得了一定规模的融资

,

不排除行业对手为争夺用户

,

抢占市

场而采取例如现金补贴、服务免费等恶性竞争手段

,

也不排除行业对手利用人工或技术手段窃取公司核心数据的情形

产生

,

从而对标的公司的业务推进造成负面影响。

4

、经营管理与财务风险

标的公司目前规模偏小

,

各方面管理制度尚不健全

,

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同时

,

标的公司尚无营业收入

,

存在较大的

财务风险。

5

、投资风险

由于该项目受早中期项目面临的普遍性风险、产品开发和应用推广风险等及其它不可控因素或随机因素的影响

,

本次交易未来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极有可能出现偏差

,

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签署的《股权转让签议》、《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73� � �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15)075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14:00

时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12

月

14

日—

12

月

15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4

日

15:00

至

2015

年

12

月

15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2

月

8

日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星星电子产业园区

A5

号楼

5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12

月

8

日。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

表决权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示性公告

公司将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刊登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提示性公告

,

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行使表决权。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1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1.1

选举林敏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1.2

选举范崇国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1.3

选举盛永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1.4

选举林海平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1.5

选举蒋亦标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1.6

选举叶静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2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2.1

选举程艳霞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2.2

选举蒋轶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2.3

选举鲁瑾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2.1

选举泮玲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2.2

选举王保新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议案

1

、议案

2

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由

6

名非独立董事和

3

名独立董

事组成

,

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分别表决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

方可提

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

其中

1

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特别说明

:

议案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需经过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

即该项议案应获得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均需要对持股

5%

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细内容请见

2015

年

11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五、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

:

a)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b)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

;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

: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星

星电子产业区

A5

号

,

邮编

:318015

3

、登记时间

:

自

2015

年

12

月

9

日开始

,

至

2015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6:00

时结束。

4

、其他注意事项

:

(1)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为半天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2)

联系电话

:0576

—

88038286

、

88038738

传真

:0576

—

88038266

(3)

会议联系人

:

孔文君、刘辉

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9:30

—

11:30,

下

午

13:00

—

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股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

:362273;

投票简称

:

“水晶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

在“委托价格”项目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每项议案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对于董事会换届

选举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如议案

1.1

为选举非独立董事

,

则

1.01

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

,1.02

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

,

依

此类推。具体如下表

: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元）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计投票

１．１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累计投票

１．１．１

选举林敏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

１．１．２

选举范崇国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１．１．３

选举盛永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１．１．４

选举林海平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４

１．１．５

选举蒋亦标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５

１．１．６

选举叶静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６

１．２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计投票

１．２．１

选举程艳霞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７

１．２．２

选举蒋轶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８

１．２．３

选举鲁瑾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９

２．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计投票

２．１

选举泮玲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

２．２

选举王保新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２

３．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委托

股数”项下填报表决票数。如

:

选举非独立董时

,

每位股东拥有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所持股数

×6;

选

举独立董事时

,

每位股东拥有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所持股数

×3;

选举监事时

,

每位股东拥有对监事候

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持股数

×2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票全部投给该议案中的一个候选人

,

也可以分散投给多

个候选人。每位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表决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若股东所投的表决票数超过其拥有的投票权数

,

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表决票视为无效投票。

4)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6)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

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

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

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

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投票”。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

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陆。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4

日

15:00

至

2015

年

12

月

15

日

15:00

的任意时

间。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资料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7日

授权委托书

致

: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以下议

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股）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１．１．１

选举林敏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２

选举范崇国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３

选举盛永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４

选举林海平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５

选举蒋亦标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６

选举叶静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１．２．１

选举程艳霞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蒋轶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３

选举鲁瑾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２．１

选举泮玲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王保新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指示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说明：议案

１

、议案

２

实行累积投票制，具体操作办法如下：

１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６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２

、选举独立董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３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３

、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２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４

、若投选的选票总数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则该表决票视为废票；

５

、若投选的选票总数小于或等于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该选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６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标明投票数量，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若直接在候选人后面的空格内打“

√

”表示，视为将其拥有的投票

权总数平均分配给相应的候选人。

委托人

(

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2015年 11月 2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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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定向增发购买医疗健康产业资产事宜，于

2015

年

7

月

7

日下午开市起临时停牌。

2015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

2015-065

），确认本次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亦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

2015

年

11

月

3

日、

2015

年

11

月

10

日、

2015

年

11

月

17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6

、

2015-068

、

2015-069

、

2015-072

），并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

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5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

正按计划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由于相关工作涉及境外投资审批、内资企业收购外商投资

企业审批、外汇审批等程序，工作量大且繁琐，公司目前正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及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和协

商，加快推进相关事项的进度。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有关规定，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

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会议审议相关议

案。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发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200168� � � �证券简称：雷伊B� � � �公告编号：2015-069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雷伊

B

，证券代码：

200168

）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

复牌。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各方就拟筹划的重大事项进行商谈，相关事项仍在积极筹划中，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证券简称：深天地A� � � �公告编号：2015-� 084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严中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因工作原因，严中宇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及所担任的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严中宇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

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严中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会谨

向严中宇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完

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13� � � �证券简称：天山纺织 公告编号：2015-053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

2015-019

）， 披露了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

"

天山纺织

"

， 股票代码

"

000813"

）自

2015

年

6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6

月

30

日、

7

月

7

日、

7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0

、

2015-021

、

2015-025

）。

2015

年

7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6

）， 并于

7

月

25

日、

8

月

1

日、

8

月

8

日、

8

月

15

日、

8

月

22

日、

8

月

29

日、

9

月

9

日、

9

月

16

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7

、

2015-028

、

2015-029

、

2015-030

、

2015-032

、

2015-035

、

2015-036

、

2015-038

）。

2015

年

9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9

），并于

9

月

26

日、

10

月

10

日、

10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40

、

2015-041

、

2015-043

）；

2015

年

10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4

），并于

10

月

27

日、

11

月

3

日、

11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5-045

、

2015-049

、

2015-050

、

2015-051

）。

201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

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2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1

月

20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本次重组方案已经上报新疆国资委，新

疆国资委正在积极征求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重组方正与新疆国资委密切联系，争取早日取得新疆国资委对本

次重组的预审核批复；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的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79� � �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5-127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5

年

11

月

26

日上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中弘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16� � � �证券简称：智慧农业 公告编号：2015-061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接大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动集团

"

）通知，因融资所需，江动集团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35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质押给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质押期限

17

个月，本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31%

。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6

日，江动集团共持有

36,970.47

万股本公司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3,970.47

万股、限售股

33,

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06%

；已质押冻结

36,27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56%

。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